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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政函〔2023〕132 号

朔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《朔州市中心城区便民经营点专项规划》的

批 复

市城市管理局：

你局《关于报批<朔州市中心城区便民经营点专项规划〉的

请示》（朔城管发〔2023〕20 号）收悉。经市政府研究，现批

复如下：

1.原则同意《朔州市中心城区便民经营点专项规划》。

2.朔城区人民政府、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要科学统筹、

依法依规做好该专项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。

3.你局对专项规划的实施要加强督促指导。

朔州市人民政府

2023 年 12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